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激励约束

机制，更好地调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保持公司

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总

经理提名董事会通过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薪酬和奖惩事项由股东大会审议确定，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及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和奖惩事项由董事会审议确定。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薪酬标准与方案，负责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并对其进行年度考核；

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人力资源部协助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

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 

 

                                     第二章 薪酬构成及标准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及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均执行年薪制。 

第七条 董事会成员的年薪 

公司内部董事人员的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构成，其中基本年薪分解到

每个月按月发放；绩效年薪以标准绩效年薪为基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年终浮动

发放，年薪标准为：  

                                                     单位：万元 

职务 标准年薪总额 基本年薪 标准绩效年薪 

董事长 120~200 60~140 60 



副董事长 100~180 50~130 50 

董事 30~90 15~75 15 

在公司同时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如岗位薪酬高于上述标准，按其所在岗位

领取相应的薪酬；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内部董事，以高级管理人员身份领取

薪酬。这两类人员均不再领取董事的薪酬。 

独立董事每人每年固定津贴为 8 万元，按年发放。 

不在公司任职的其他外部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第八条 监事会成员年薪标准 

公司内部监事成员的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构成，其中基本年薪分解到

每个月按月发放；绩效年薪以标准绩效年薪为基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年终浮动发

放，年薪标准为： 

                                                     单位：万元 

职务 标准年薪总额 基本年薪 标准绩效年薪 

监事会主席 40~100 20~80 20 

监事 30~90 15~75 15 

在公司任职的非职工监事，如岗位薪酬高于上述标准，按其所在的岗位领取

相应的薪酬；职工监事根据其具体岗位及职务确定薪酬，每月发放监事津贴

1000~2000 元。 

不在公司任职的外部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第九条 总经理及其他高管薪酬构成及标准 

总经理的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构成，其中基本年薪分解到每个月按月

发放；绩效年薪以标准绩效年薪为基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年终考核后浮动发放。 

总经理年薪标准： 

                                                     单位：万元 

职务 标准年薪总额 基本年薪 标准绩效年薪 

总经理 100~180 50~130 50 

其他高管人员的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构成，其中基本年薪分解到每个

月按月发放；绩效年薪以标准绩效年薪为基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个人业绩年

终考核浮动发放。 



其他高管人员年薪范围共划分为三档 10 级，每级年薪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 

薪酬档级 标准年薪总额 基本年薪 
标准绩效年

薪 

一挡 

1级  50 30 

20 2级 55 35 

3级  60 40 

二档 

4级 70 40 

30 5级 80 50 

6级 90 60 

三档 

7级 100 60 

40 
8级 110 70 

9级 120 80 

10级 130 90 

第十条 其他补贴 

1、交通补贴：公司未配备车辆的高管人员，每月发放相应交通补贴。副总

及以上人员，每月补贴 1500 元。 

2、通讯补贴：公司未报销通讯费的高管人员，每月发放通讯补贴 300 元。 

第十一条 未在公司领取薪酬和津贴的外部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出席公司

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每人每次发放会议津贴 1000 元。 

                   

                      第三章  薪酬考核发放 

第十二条 除独立董事外，其他担任全职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

分解到每月发放的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依据公司业绩、个人工作绩效考核发放。 

第十三条 高管人员基本年薪分解到每月发放部分的 20%~40%比例，可由总

经理根据当月公司经营目标完成情况及各位高管分管业务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

核发放。 

第十四条 绩效年薪的考核发放：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席、监事的绩效年薪由董事会薪酬考核

委员会按照第 7 条、第 8 条的规定，结合当年公司年度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考

核发放。 

总经理的绩效年薪由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按照第 9 条的规定，结合当年公

司年度经营业绩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发放。 



其他高管绩效年薪，由总经理根据公司总体业绩指标完成情况，及各位高管

分管业务年度任务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提出发放标准，绩效年薪在全年考核

完成后报董事长批准发放。 

    第十五条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发生违法、及严重违纪行为的，

取消当年年终绩效年薪。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董事、监事及高管任职不满一年，按实际任职期限核发年薪。 

第十七条 本制度所定薪酬及津贴均为税前收入，个人所得税由本人承担。     

第十八条 薪酬考核委员会根据外部薪酬水平变化、公司经营效益，或为吸

引和稳定人才需要，定期对本办法中年薪标准提出调整建议及方案，经股东大会

审议后对相应标准进行调整。 

第十九条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需要以特殊激励方式吸引人才的，可由薪

酬考核委员会提出其他专项政策及办法。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修订、解释，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执行。  

 

 

(本制度经过 2012 年 12 月 4 号一届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2012 年 12 月 20 日 2012 年第三

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2018 年 3 月第一次修订；2019 年 3 月第二次修订) 

 

 


